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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 

穗劳人仲案〔2021〕10483 号 

申请人：徐整想，女，汉族，1969 年 1月 25日出生，住址：

河南省新蔡县。 

委托代理人：薛小辉，男，申请人长子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擎天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地址：广州市

天河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魏坤松。 

委托代理人：陈祥娟，女，北京市炜衡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：吴玉晶，女，北京市炜衡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

律师。 

案由：确认劳动关系、解除劳动合同等。 

申请人徐整想诉被申请人广州市擎天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劳

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徐整想及其

委托代理人薛小辉、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陈祥娟、吴玉晶参加了

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

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38500 元；二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1

年 3月 1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存在劳动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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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案情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

一、合同及协议情况：2013 年 11 月 5 日至 2019 年 1 月 25

日期间申、被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签订劳动合同。后双方签订期

限为 2019 年 2月 1日至 2020 年 1月 31日的劳务合同，该合同于

2019 年 7月 31 日经双方协商一致解除，后签订期限为 2019 年 8

月 1日至 2020 年 7月 31 日的劳务合同，该合同于 2021 年 11 月

1日解除。 

二、工作岗位：保洁。 

三、退休情况：申请人 2019 年 1月 25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。 

四、申请劳动仲裁时间：2021 年 11 月 5日。 

双方有争议的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如下： 

关于确认劳动关系。申请人主张，2010 年 3月 6日入职被申

请人，双方建立劳动关系，2019 年 8月 1日起建立劳务关系，要

求确认 2011 年 3月 1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期间的劳动关系。

被申请人主张，2011 年 3月 1日至 2013 年 11 月 4日双方建立的

是劳务关系，被申请人入职的是被申请人原办公楼的物业公司，

在我方兼职搞卫生，该期间双方没有签订劳务合同，工资以现金

结算；2013 年 11 月 5 日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，双方存在劳动关

系；2019 年 1月 25日申请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2019 年 1月 26

日至 2021 年的 11 月 1日双方是劳务关系，签订了劳务合同。本

委认为，首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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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一条，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，劳动合同终止。申请人

2019 年 1 月 25 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双方劳动关系终止，之后

其在被申请人处工作，双方签订劳务合同，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，

本委对申请人要求确认2019年 1月 25日至2021年 10月 31日存

在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，依法不予支持。其次，双方劳动关系于

2019 年 1 月 25 日终止，其 2021 年 11 月 5 日提起劳动仲裁，要

求确认 2019 年 1月 25日之前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，已经超过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仲裁时效，

故对申请人要求确认2011年 3月1日至2019年 1月 24日期间与

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，本委依法不予调处。 

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向申请

人发出劳务合同解除通知，通知双方劳务合作关系于 2021 年 11

月 1日解除，结合上述认定，申请人 2019 年 1月 25 日达到法定

退休年龄，双方劳动关系终止，之后与被申请人系建立劳务关系，

被申请人解除双方劳务关系，该情形不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用人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

规定，故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

请求，本委依法不予支持。 

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

十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、第

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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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 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 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。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

如劳动者不服本裁决，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

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

的，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

请撤销裁决。 

 

 

 

仲  裁  员：崔    征 

 

 

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

 

 

书  记  员：钟 晓 雯 

 


